
区建设局2009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
2009年，我局高度重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设立政府信息公开专栏，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加强门户网站建设，并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492号)有关规定及时公开信息。一年来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展顺利，未发生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行政复议案或行政诉讼案。现将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主要工作情况
（一）主动公开政府信息

1、主要在“宝安建设信息网”（http://www.szbajs.gov.cn）和“宝安政府在线”两个平台上公布。2009年共公开信息2935条，其中政策法规19条、办事指南（包括表格下载）90条、施工许可492条、竣工验收备案438条、招标公告797条、中标人公示672条、部门动态13条、行政处罚32条、“宝安政府在线”14条。此外，在市住房和建设局网发不良行为记录238条，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网发不良行为记录130条。
2、在公共查阅点公布。2009年度办理工程竣工档案审核验收554项，档案利用1220项，档案查询697人次。期间，未向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收取复印费、检索费、邮寄费。
3、利用报刊媒体向公众宣传。向各街道城建科及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，免费下发《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常用资料汇编》、《安全生产管理法规汇编》等安全生产宣传资料13700份。在宝安广播电视台和《宝安日报》等媒体播出燃气安全宣传公益广告，同时，印制《安全用气忠告》40万份，《热水器安全使用提醒》200万份，提醒市民注意热水器使用安全，预防一氧化碳中毒。
（二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

2009年，收到信访投诉类政府信息公开申请246件，本局全部按规定进行了回复或派人现场处置。

1、处理工程质量纠纷问题。工程问题143项，其中房屋质量投诉（含网络、电话、信访件）处理122项，组织监督工程质量问题检测鉴定21项，处理率达100%。
2、调处建筑工地劳资纠纷。通过信访接待室和现场调处建筑工地劳资纠纷事件103起，涉及劳务工人数4321名，涉及金额6008.45万元，案件调解率100%。

（三）开展工程交易系统的技术改造
2009年，根据区政府《加快电子政务建设构建阳光政府工作方案》的要求，为进一步保障建筑工程交易“公平、公开、公正”和择优原则的实现，我局新建了3个电子系统。一是电子辅助评标系统。该系统以电子标书为基础，构建专用招投标电子商务平台，在评标、开标中充分运用电子手段，增强评标过程的客观性和公正性。二是网上投诉平台系统。该系统可实现咨询服务、投诉处理的电子化、网络化管理。三是CA电子认证系统。该系统以CA认证技术为保障，解决了工程交易中电子标书的保密性、完整性、不可抵赖性等安全问题，以及投诉处理中投诉人的身份验证、投诉事件自动分类处理问题。

我局信息公开工作已纳入区电子监察系统，在信息公开工作的完整性、真实性、及时性、便民性、责任追究等5个方面，接受职能部门的测评。

二、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
我局政府信息公开的组织领导和制度框架初步建立起来，政府信息公开的形式和渠道不断完善。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还有一些差距，一是信息网络技术平台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；二是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配套措施还需不断完善。我局将从二方面进行改进：

（一）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和工作机制。结合我局政务信息公开工作实际，完善工作制度，规范工作流程，确保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各环节有效衔接。

（三）继续加强宝安建设信息网建设。进一步调整优化政府信息公开栏目，及时修订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公开目录，按照规定内容及时更新政务信息。

   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○年三月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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